
“公平在身边”投资者保护专项活动专题：【火眼辨非法】 

——案例一：贵金属“现货交易”陷阱 

阅读提示： 

近年来，非法期货活动处于多发状态，特别是以商品现货交易的名义进行非

法期货交易的场所屡禁不止，风险不断暴露，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严重干扰

正常市场秩序。日前，中国证监会再次明确了清理整顿各类非法交易场所的依据

（《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

38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2〕

37号））。“中期协发布”于即日起推出“火眼辨非法”栏目，将收集到的经

过司法程序认定的非法期货案例进行发布，提醒广大投资者防范非法期货活动，

远离非法期货交易场所。 

案情摘要： 

2014年某日，投资者黎某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声称是国内某知名贵金属交易

所会员（以下称“公司”或“该公司”），开展白银等贵金属现货交易，交易方

式灵活，交易时间长，可以 T+0，即买即卖，不限次数，做多做空都可以赚大钱；

投资者不懂也没关系，公司有专家进行指导，还可以代投资者操作，盈利全归投

资者，公司只收取规定的手续费，投资者若有疑问，还可以去公司现场考察。 

黎某一听，半信半疑，为稳妥起见，黎某决定去该公司经营现场“踩踩点”。

按照公司业务员提供的地址，黎某来到位于成都高新区某高档写字楼内，公司热

情地接待了他，公司现场很是“像模像样”，秩序井然，前来咨询的投资者也还

真不少，有的正在询问洽谈，有的已经准备开户交易。黎某觉得这家公司“挺正

规”，经简单了解后，当即办理了开户，投入资金七万元。由于自己不懂，便委

托公司“专家”操作，没过几天，当投资者查看自己账户时，在“专家”大量频

繁操作下，自己的资金早已亏损大半。 

黎某感觉上当受骗后向当地政府金融办进行了举报，金融办调查收集相关证

据后依法提请证监局对该公司的行为进行性质认定。根据金融办掌握的证据材料，

该公司采用保证金制度，以集中交易的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允许交易者以

对冲平仓的方式了结交易。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和国务院有关文件的规定，



该公司组织的交易行为具备期货交易特征，涉嫌构成“非法组织期货交易活动”。

目前，公安机关已对该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风险提示： 

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和国务院相关规定，除国务院和国务院金融监管

部门批准的交易所之外，其他任何交易场所均不得采取集中竞价、电子撮合、连

续交易等交易方式从事商品或权益交易，也不得采用集中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

易。投资者参与白银等贵金属交易一定要慎重，谨防掉入“现货交易”陷阱，造

成财产损失；一旦发现自己受到此类非法活动侵害，应当及时向当地政府举报或

向公安机关报案。 

辨识非法期货活动的四个角度： 

一是辨识主体资格。按照规定，开展期货业务，需要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

得相应业务资格，否则即为非法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中国证监会网站

（www.csrc.gov.cn）、中国期货业协会网站（www.cfachina.org）查询合法期

货经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信息，或者向当地证监局核实相关机构和人员信息。 

二是辨识营销方式。一些不法分子往往以“老师”、“期神”自居，以只要

跟着他做，就能赚大钱的说法吸引投资者。投资者需要知晓，合法的期货经营机

构不得进行此类虚假宣传。投资者遇到这种情况请勿相信。期货交易具有高风险

特点，不可能稳赚不赔。 

三是辨识互联网网址。非法期货网站的网址往往采用无特殊意义的字母和数

字构成，或采用仿冒方法在合法期货经营机构网址的基础上变换或增加字母和数

字。投资者可通过中国证监会网站或中国期货业协会网站查询合法期货经营机构

的网址，识别非法期货网站。投资者请勿登录非法期货网站，以免误入陷阱，上

当受骗。 

四是辨识收款账号。合法期货经营机构只能以公司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

能以公司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而非法机构往往以个人的名义开立收款账户。如

果有人要求投资者把钱打入以个人名义开立的账户，投资者即可果断拒绝。 

 


